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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各機關資通訊應用管理要點」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
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一、本要點第三點所稱之「一定金額」為新臺幣1,000萬元。
二、檢送修正「各機關資通訊應用管理要點」、修正總說明、修

正對照表、「資安風險及防護機制評估檢視表」、「政府數
位服務指引：政府資通訊應用計畫自評表」及成果報告書格
式各1份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
副本：行政院資通安全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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